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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通讯员 王思思） 近日，“枣庄市第三批法
治文化建设示范点”名单揭晓，全市共计 16 个单位 （项
目） 入选。其中市中区中心街街道法治文化大观园、永安
镇王林社区入选“法治文化景观”类示范点，齐村司法
所、西王庄司法所入选“法治文化综合”类示范点。

自今年 4月初，该区根据《关于做好全市第三批“法治
文化建设示范点”申报命名工作的通知》 要求，精心筛
选，认真部署，积极筹备，共推荐 8处法治文化建设点，最

终经过书面审查，实地抽查、综合评审等多个环节，该区
有 4个单位（项目）入选“枣庄市第三批法治文化建设示范
点”。

近年来，该区将法治文化建设作为全区普法依法治理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不断拓宽思路、增强实效，切实以
创新驱动深耕法治文化建设，着力构建“法治市中”新局
面。积极推广实施法治文化阵地“细胞工程”，在高标准打
造雷村“法德广场”、遗棠村“法治文化大院”、王林社区

“法治文化家园”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打造齐村镇“后村法
治小院”、光明路街道“涝坡百米法治文化长廊”、文化路
街道“立新宪法主题公园”、垎塔埠街道“幸福法治广
场”、中心街街道“法治文化大观园”等一批新兴特色法治
文化阵地，目前全区已建成 19 处特色鲜明、设施齐全、功
能完善的法治文化阵地，实现了 11 个镇街法治文化阵地全
覆盖，真正将普法“盆景”汇成法治风景，为推动法治市
中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

市中区新增4处市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

晚报讯 今年以来，台儿庄区法律
援助中心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机
制，改进服务方式，开展便民服务，
切实帮助基层困难群众解决法律问
题，努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充分
利用本中心畅通的“12348”法律援助
服务热线绿色通道，切实维护农民工
合法权益。

积极延伸网络夯实基础。一方面安
排富有办案经验的律师专门办理农民工
法律援助案件；同时在全区村(社区)级法

律援助工作站联系点实现了平台建成、
人员到、制度规范、工作开展的良好局
面，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农民工申请援
助。

深化“点援制”工作机制。延伸触
角主动施援，针对农民工维权意识薄
弱、厌诉心理较强的特点，积极转变工
作思路，开展法律援助专项维权活动，
主动为农民工提供咨询、代理等援助服
务；并加强与人社、民政、建设等部门
的信息交流，紧盯苗头性、倾向性的欠

薪、劳动争议等纠纷，及时介入，主动
施援。

延伸服务强化教育，坚持维权援助
与普法教育相结合。在维权活动及个案
援助中，向农民工赠送维权手册、光
盘、宣传画等，介绍劳动关系、工作报
酬、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知识，提高
他们防范侵权行为的能力；并加大对典
型案例的宣传报道，以案释法，形成援
助一起、教育一片的目的，增强广大农
民工的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

台儿庄法律援助中心

努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晚报讯（通讯员 赵儒攀）近日，大
坞镇和福村村民杨某来司法所反映情
况，今年 5月的一天，他在跟随本村建筑
工头马某干活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
下，被送往医院救治，先后花去医疗费
住院费 2万多元。其间杨某妻子多次找
马某索要治疗费用，马某总是避而不
见。因无力承担医疗费用，住院一个月
后，杨某只得回家治疗。

司法所介入后，立即派人调查。第
二天，双方当事人被请到了镇调解中
心，在调解现场，工作人员先向马某宣

讲《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相关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
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务工减
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帮助马某
进行分析，杨某摔伤后，你不是积极履
行赔偿义务，而是东躲西藏逃避责任，
于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面对工
作人员有理有据的分析，马某觉得非常
惭愧，讲出了真实想法：自己避而不见

是因为杨某妻子开出的赔偿数额太大，
自己无力赔付。如果赔偿数额合理，愿
意协商了结此事。工作人员趁热打铁，
紧接着做杨某妻子的工作：谁遇上这种
事思想上都很难接受，索赔是情理中的
事，但数额一定要适度，不能狮子大开
口，如果得理不饶人，事情闹僵了对谁
都不好。

经过一上午的劝解，双方最终达
成调解协议：马某向杨某支付医疗费 2
万元，并一次性赔付杨某伤残赔偿金 1
万元，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大坞司法所

帮当事人索要医疗费

晚报讯 （通讯员 崔 占 东 岳 玉
喜） 为进一步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管
理，防止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
重新犯罪，确保社会稳定，9 月 11 日
上午，陶庄司法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
进行集中教育学习。

在集中教育学习活动中，司法所工
作人员对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社区矫正
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义务进行详细讲解，
接着来自沙沟司法所的社区矫正专职人
员进行主题为《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调
适》的授课，最后全体服刑人员观看了

警示教育片《十年》。
通过此次教育活动，使社区服刑

人员进一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他
们纷纷表示要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
定，积极主动定期参加集中教育和公
益劳动，以实际行动矫正自己的行为。

陶庄司法所

开展服刑人员教育活动

近日，姜屯司法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在镇驻地开展“精准扶贫直通车 法律援助在行动”的法律援助
宣传活动，为群众提供及时、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防止涉法致贫、涉法返贫，为辖区内打赢扶贫攻坚战提
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通讯员 李颖 摄）

9 月 19 日，巨山司法所在薛城区司法局的指导下
组织辖区内 33 名社区服刑人员进行集中学习训诫教
育活动。 （通讯员 丁彤 郭金秋 摄）

9 月 15 日，沙沟司法所联合薛城区司法局宣传
科、镇教育办公室在沙沟镇岩湖小学开展了专题为

“加强未成年人法治保障，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法律讲座。 （通讯员 王峰 刘海龙 摄）

晚报讯 （通讯员 王
强 陈琪） 9月 19日，省检
察院、省司法厅联合督查组
一行对山亭区开展社区矫
正、安置帮教安全隐患专项
整治活动进行督导检查。
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孙杰，市
司法局副局长贾传刚，市刑
事执行监督管理局局长董
海春，山亭区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李霞，山亭区检察院
检察长冷建明，区司法局局
长宋文忠陪同，水泉镇、店
子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督导组一行深入到水
泉司法所和店子司法所，通
过查阅社区矫正人员档案、
查看社区矫正信息系统、随
机点名通知到所等方式，仔

细查看工作台账，听取司法
所工作汇报，并与在矫人员
详细交谈，充分了解社区矫
正人员的矫正情况和司法
所日常管理情况。省检查
组对山亭区社区矫正工作
表示肯定，认为山亭的社区
矫正工作，有思路、有方法、
有创新、有亮点，管理规范、
帮扶有力，值得学习借鉴。

山亭区司法局将以此
次督查活动为契机，进一步
完善社区矫正工作体制机
制，规范社区矫正执法行
为，健全日常管理制度，实
施考核奖励办法，全方位开
展法律教育及公益劳动，推
动全区社区矫正监管工作
再上新台阶。

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联合督查组

到山亭区督导专项整治活动

全市“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千名干部下基层社情民
意大调研”活动启动后，近日，滕州市司法局大坞司法所
指导员邱教伟被选派到大坞镇大市庄村入户走访，把党
的温暖送到基层。 （通讯员 赵儒攀 摄）


